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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772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
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

 

    本號解釋旨在處理人民依國有財產法第 52 條之 2（下稱

系爭規定）申請讓售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被註銷申購之

審判權爭議。 

    原因事件之原告因不服國有財產局（已改制為國有財產

署）對其依上開規定申購予以註銷之決定，提起訴訟，卻始

終徘徊應由普通法院民事庭或行政法院審理之爭議中。嗣由

受理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其有無受理訴訟之權限，與最高

行政法院移送本原因案件至臺北地方法院審判之裁判見解

歧異為由，聲請解釋。 

   本號解釋認國有財產局（署）之決定，具公法性質，故系

爭爭議應由行政法院審判。對本號解釋上開結論，本席敬表

贊同。茲就本案審判權應歸屬於行政法院，補充理由於後。 

 

一、公法與私法區分之相關理論 

     目前學說上有關公法與私法區分之重要理論，有利益說、

權力說、主體說及修正主體說。惟以上各說皆有其可能欠缺

或無法全面涵蓋之處，故於判斷有爭議之問題時，通常無法

僅單獨適用其一即可獲得正確之結果，而應針對具體個案，

綜合運用上述全部理論解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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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利益為公共利益 

    誠如本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第 5 段所示，系爭規定之立

法目的，旨在將民國 35 年間臺灣辦理土地總登記時，原得登

記為私有卻登記為國有之非公用不動產，以低價讓售予早於

民國 3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在此類不動產上建築、居住使

用至今之直接使用人。嗣後並鑑於申請期限即將屆滿，遂修

法延長直接使用人得依系爭規定申請讓售之期間。 

    申言之，從系爭規定為解決因人民不諳法律，以致甚多

人民世代居住之不動產被登記為國有，而形成占用國有不動

產之情形，以「低廉」之價格讓售予長期建築、居住使用迄

今之直接使用人，及延長土地直接使用人申請讓售之時間觀

之，足見系爭規定立法目的為還地於民及實現居住正義，並

藉此解決早期因政權交替所造成之土地糾紛。是系爭規定具

有重要公共利益，應屬無疑。 

 

三、申請讓售之否准行為具有權力服從關係 

    依據系爭規定，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，於民國 35 年

12 月 31 日以前已供建築、居住使用至今者，其直接使用人

得於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前，檢具有關證明文件，向財政

部國有財產局（署）或所屬分支機構申請讓售。經核准者，

其土地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內部分，得按第一次公告土地

現值計價。此外，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 55 條之 3 乃有關

「得為讓售標的之非公用財產類不動產之範圍」、「得為讓售

申請人之直接使用人」，及「讓售價之計估方式」等之補充規

定。又，國有財產署亦於 90 年 1 月 11 日訂定發布「辦理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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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財產法第 52 條之 2 讓售案件注意事項」（下稱系爭注意

事項），並於 93 年 9 月 3 日制定發布「審查國有財產法第

52 條之 2 讓售案件補充規定」（下稱系爭補充規定）以為執

行系爭規定之相關依據。 

    換言之，國有財產署於人民依系爭規定申請讓售時，應

審查申請人及申請讓售之不動產，與系爭規定、國有財產法

施行細則、系爭注意事項及系爭補充規定等相關條文，係屬

相符，始得核准讓售之申請。系爭申購事件即必須經過國有

財產局之准許，始有可能與國家締結買賣契約。反之，國有

財產局若依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認不符合要件而註銷申購案，

申請人即無從進入訂定讓售契約之程序。在否准申購案之判

斷上，申請人無從介入，與國有財產局並非處於對等之權利

義務關係；而國有財產局毋寧係居於有權力之ㄧ方，且以單

方作成有拘束力之決定。依權力說之觀點，此准駁之決定應

屬公法性質。 

 

四、系爭規定所涉權利義務之歸屬主體為國家 

    系爭規定乃為處理申請讓售「國有」不動產事件而制訂

之規範。本件申請讓售國有土地之法律關係成立與否，係由

國有財產局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後，予以准否。就

該法律關係之雙方當事人觀之，必然係一方為國有財產局，

他方為屬一般人民之原因案件原告，依主體說之觀點，因其

有一方為公權力主體，故具公法性質。又依新主體說之觀點，

本件法律關係權利義務之歸屬主體，亦僅限於國家或其他高

權主體，而非任何人，故亦屬具公法性質。 


